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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典》对商业银行押品管理的影响

——《民法典》系列研究之四

要点:

 1.《民法典》中允许抵押人对抵押物进行所有

权转让，动产抵押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取

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，可能削弱银行押品的担

保效力。

 2.《民法典》完善了担保权益优先顺序的规定，

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登记时间顺序，删除了

登记顺序相同的抵押权按照债权比例进行清

偿。

 3.《民法典》取消了对当事人约定流押、流质

条款的禁止性规定，银行作为债权人可依法就

担保财产优先受偿，但不能直接产生担保财产

物权变动的效力。

 4.《民法典》明确了房屋居住权，对动产登记

制度、新型的担保方式进行了修改，为未来经

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创新担保方式提供了法律依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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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我国首部《民法典》中物

权编、合同编的相关法条，是金融制度体系中的民商法基础。《民法

典》在基本框架与《物权法》等保持一致的背景下，对担保物权等方

面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调整和完善，部分条款的变动对商业银行的涉及

押品管理的业务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。本文梳理了《民法典》中涉

及银行押品管理的条款及其影响，并从商业银行押品管理的角度提出

建议。

一、涉及银行押品管理的条款及其影响

（一）影响抵押品的担保效力和抵押品安全的条款

1.允许抵押人对抵押物进行所有权转让

《民法典》406 条规定：未经抵押权人同意，也可以发生物权变

动的效力。即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无需再经过抵押权人同意，抵押人转

让财产仅有通知义务，抵押权人只有证明转让行为有损害债权的可能

性，才能要求提前清偿。该条款对于商业银行的押品及贷后管理政策

影响较大，抵押人可以在不经过银行同意的条件下转让抵押物，银行

对抵押品转让损害债权负有举证责任，削弱了抵押品的担保效力。但

《民法典》规定当事人仍然可以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对抵押财产转让的

限制，商业银行抵押贷款可能面临需要重新安排其具体合同条款，以

保障债权安全。

2.动产交易或削弱抵押权的担保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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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典》404 条规定，以动产抵押的，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

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。这一条款是动产抵押登

记对抗效力的例外情况，动产的买受人只要支付了合理价款并取得动

产的，其所有权即可阻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。这项条款体现了鼓励正

常商业经营和商品流通的立法态度，但对抵押权人而言削弱了抵押权

的担保效力。银行需要加强对抵押财产的所有权和交易的监控，也可

以通过附加其他增信措施来保障债权的实现。

3.明确“抵押不破租赁”的判断标准

《物权法》没有明确“先租后抵”情形下“抵押财产已出租”的

判断标准。实践中证明抵押财产已出租的依据通常为租赁合同，因此

可能出现抵押人通过将租赁合同日期提前来对抗抵押权从而损害抵

押人权益的现象。《民法典》405 条明确规定了抵押权设立前，抵押

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，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，将“抵

押财产已出租并转移占有”作为“抵押不破租赁”的标准。银行作为

动产抵押债权人应及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，在接受抵押增信前需对抵

押物的实际占有情况采取尽职调查，判断抵押物之上是否存在其他在

先权利。

（二）明确清偿顺序和优先受尝的条款

1.明确担保权益清偿顺序判断标准

在担保权益清偿顺序上，《民法典》414 条在《物权法》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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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进一步完善，规定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登记时间顺

序。同一财产既设立抵押权又设立质权的，按照登记、交付的时间先

后确定清偿顺序，删除了登记顺序相同的抵押权按照债权比例进行清

偿的相关规定；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，抵押权未登记

的，按照债权比例清偿。对担保权益清偿顺序的明确规定有利于减少

抵押权人之间的经济纠纷，更好地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。

2.银行对于抵押物享受优先偿债权

为保护抵押人权益，《物权法》中明确禁止约定流押、流质条款，

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担保财产价值的最大化。《民法典》取消了对当

事人约定流押、流质条款的禁止性规定。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

时，债权人可依法就抵质押财产优先受偿，允许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

进行交易安排。银行作为债权人能够依法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，但不

能直接产生担保财产物权变动的效力。即使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

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，债务期满后，抵押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

拍卖、变卖抵押财产以弥补债务。上述条款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

基础上，加强了对抵押权人经济利益的保护。

（三）与银行押品管理相关的其他条款

1.明确房屋居住权

居住权是用益物权中的重要构成部分，《民法典》366 条明确居

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，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、使用的用益物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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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。居住权不得转让、继承。设立居住权的住宅

不得出租，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银行可以据此办理以房养老

协议，客户将房屋所有权给予银行，银行定期支付养老金，客户享有

终生居住权。居住权一方面可能打开个人融资渠道的新契机，另一方

面也可能使抵押权的行使受到冲击，今后对于抵押物的权属评估可能

不再仅以公示登记的所有权为唯一标准。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在银行资

产端占比较高，银行需要高度关注住宅等押品权属的相关法律规定，

通过调整合同条款、担保额度等方式保证住房抵押贷款安全。

2.动产登记和担保方式的修改

《民法典》对动产登记制度、新型的担保方式等方面的规定进行

了修改。一是在动产登记制度方面，《物权法》统一了不动产登记制

度，但是动产、权利担保仍然由不同机关进行登记；《民法典》删除

有关动产担保和权利担保的具体登记机构的规定，为建立统一的动产

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留下空间。二是在担保方式上，《民法典》

在保留抵押权、质权和留置权三种典型担保的情况下，通过扩大担保

合同范围的方式，首次提出了非典型担保方式，包括：融资租赁、保

理、所有权保留，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创新担保方式提供了法

律依据。

二、对商业银行押品管理的建议

作为金融制度体系中重要的民商法基础，《民法典》的颁布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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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和押品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尤其是《民法典》

对《物权法》《担保法》等法律法规中相关条款的补充和修订，将会

直接影响银行押品业务的运行。本研究针对《民法典》中与银行押品

管理相关的条款进行了梳理，在此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押品管理提出

改进建议。

一是加强对抵押品的交易和所有权转让的监控，考虑在抵押合

同中加入对抵押财产转让的限制。《民法典》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品

所有权不需征得抵押权人（银行）的同意，仅负有告知银行的义务，

可能出现抵押人将抵押品所有权转让影响银行的追及效力的行为。银

行应加强抵押品所有权转让的监控，对于可能损害抵押权实现的，可

以要求以转让价款提前清偿；在后续签订抵押合同时可考虑增加限制

抵押财产转让的条款，保证抵押品的所有权清晰明确。

二是完善对抵押品权属的调查评估，规范抵押登记程序。《民法

典》规定了抵押人在与银行订立抵押合同前已经将抵押品出租并转移

占有的情况可以对抗银行的抵押权，且银行对于“未出租、未转移占

有”负证明责任，因此应持续完善对抵押物的实际占有情况的尽职调

查、实地查看等方式，留存相应证据，避免抵押人恶意倒签合同对抗

银行的抵押权。《民法典》规定了以担保物权的登记时间作为清偿顺

序的标准，为保证抵押品对我行所持债权的偿还能力，应规范抵押登

记程序，在第一时间进行担保物权登记，建立清偿顺序上的优先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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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积极探索新的抵押业务模式，强化押品风险管理的前瞻性。

房屋居住权的明确可能为银行带来新的业务契机，但居住权与所有权

的冲突可能造成银行的住房抵押品权属不明确的问题。非典型担保方

式在《民法典》中得到确认，抵押担保的业务模式创新有了法律依据，

但也会造成银行押品管理的复杂性增强。因此，在积极探索抵押品业

务新模式的同时，应深入研究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和应对方案。


